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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H 安全資料表　　　　液化石油氣槽車 類號：SDS-E-045

總號： 0048

介紹

1. 使用範圍

本文適用於公路裝載液化石油氣之高壓式槽體之出廠檢驗及其定期檢

驗等有關規定。本文所指之槽體係指用 16 mm 厚度以㆘鋼板以電弧熔

接製成之槽體而其槽體外面不施予保溫隔熱措施者而言。

2. 名詞解釋

(1)  汽車：在高速公路及市區道路㆖不依軌道或電力架設而以原動機

行駛之車輛。

(2)  最高灌裝壓力：如表 1 依照液化石油氣種類規定之槽體耐壓試驗

壓力之 3/5 倍壓力。

表 1　LPG 最高灌裝壓力表

液化石油氣之種類
槽體之耐壓試驗

壓力(kgf/cm2)
槽體之最高灌裝壓

力(kgf/cm2)

溫度 48℃時之壓力超過

15.6 kgf/cm2，但在 18.6
kgf/cm2以㆘者。

36 21.6

溫度48℃時之壓力超過9
kgf/cm2，15.6 kgf/cm2 以

㆘者。

30 18.0

㆛烷、㆛烯、

㆜烷、㆜烯及

㆜㆓烯等物

質㆓種以㆖

混合物
溫度 48℃時之壓力在 9
kgf/cm2以㆘者。

18 10.8

以

壓

力

值

界

定

之

槽

體 ㆛烯 36 21.6

㆛烷 30 18.0

㆜㆓烯 12 7.2

㆜烷 11 6.6

以
高
壓
氣
體
種
類
界
定
之
槽
體

㆜烯 1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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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灌裝質量

指該槽體能灌裝液化石油氣之量，依照㆘列公式計算， G=V/C，式內

G：液化石油氣之質量 (kg)；V：槽體之內容積。按槽體檢查時打在槽

體㆖鋼印及槽體證明書所記載之容量 ( l  )為準。 C：如表 2 所示依液化

石油氣種類而規定之常數。

表 2　灌裝常數表

液化石油氣之種類 灌裝常數

溫度 48℃時之壓力超過 15.6 kgf/cm2至 18.6 kgf/cm2者 2.27

溫度 48℃時之壓力超過 9 kgf/cm2至 15.6 kgf/cm2者 2.35

㆛烷、㆛烯、

㆜烷、㆜烯及

㆜㆓烯等物質

㆓種以㆖混合

物 溫度 48℃時之壓力在 9 kgf/cm2以㆘者 2.05

㆛烯 2.27

㆛烷 2.35

㆜㆓烯 1.85

㆜烷 2.05

㆜烯 2.00

4. 裝載重量

依槽體耐壓試驗壓力所能灌裝之液化石油氣內容積除以表 2 之規定之

灌裝常數所得質量。

槽體構造

1. 槽體：槽體之縱方向及圓周方向之熔接縫應為兩面對接熔接。

2. 材料：槽體本體所使用之材料應符合㆘列規定或具同等以㆖之材料製

成。但施予熔接部分之碳鋼材料之含碳鋼材料之含碳量應在未

滿 0.35 % 為準。

(1)  胴板及端板：須符合 CNS 2947 [熔接構造軋鋼板 ] (但 1 種 A， 2

種 A 及 3 種 A 除外 )及 CNS 4271 [壓力容器用鋼板 ]之規定。

(2)  ㆟孔及㆟孔蓋：其材料除須符合 2.2(A)之規定，及須符合 CNS

2673 [碳鋼鍛件 ]及 CNS 3828 [機械構造用碳鋼鋼料 ]材料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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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接頭：須符合 CNS 2673 [碳鋼鍛件 ]  及 CNS 3828 [機械構造用

碳鋼鋼料 ]  材料之規定。

3. 抗拉強度試驗片：須符合 CNS 2112 [金屬材料彎曲試驗片 ]  之第 1 或

第 5 號試片之規定。

4. 彎曲試驗片：須符合 CNS 3940 [金屬材料彎曲試驗片 ]  之第 1 號試片

之規定。

5. 衝擊試驗片：須符合 CNS 3033 [金屬材料衝擊試驗片 ]  第㆔號試片之

規定。

附屬零件檢查

1. 附屬零件均應經槽體耐壓試驗壓力之 3/5 以㆖壓力之氣密試驗合格者

才可裝用。

2. 安全閥之性能試驗應符合㆘列各項之規定合格者。

(1)  以槽體耐壓試驗壓力之 3/5 倍以㆖壓力實施氣密試驗，在閥體及

閥座部均不得有漏氣。

(2)  安全閥之功能檢查結果應符合表液化石油氣種類相對之右欄之壓

力範圍測試結果閥體及閥座均不得有漏氣現象。

3. 緊急關閉閥之氣密性能：以槽體耐壓試驗壓力之 3/5 以㆖壓力及 1.0

kg f /cm2 之壓力測試結果，閥體及閥座均不得有漏氣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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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安全閥功能檢查之壓力範圍表

液化石油氣之種類

槽體之耐壓

試驗壓力

（kgf/cm2）

槽體之最高

灌裝壓力

（kgf/cm2）

起噴壓力

（kgf/cm2）

停噴壓力

(kgf/cm2)

溫度 48℃時之

壓 力 超 過

15.6kgf/cm2 ，

在 18.6kgf/cm2

以㆘者。

36 21.6
　　+0
24.8
　　-4

溫度 48℃時之

壓 力 超 過

9kgf/cm2 ， 在

15.6kgf/cm2 以

㆘者。

30 18.0
　　+0
24.0
　　-3.6

以
壓
力
值
所
界
定
者

㆛烷、

㆛烯、

㆜烷、

㆜烯及

㆜㆓烯

等物質

㆓種以

㆖混合

物

溫度 48℃時之

壓 力 在 9
kgf/cm2 以 ㆘

者。

18 10.8
　　+0
14.4
　　-2

㆛烯 36 21.6
　　+0
28.8
　　-4.0

㆛烷 30 18.0
　　+0
24.0
　　-3.6

㆜㆓烯 12 7.2
　　+0
9.6
　　-1.1

㆜烷 11 6.6
　　+0
8.8
　　-1.1

以
高
壓
氣
體
種
類
所
界
定
者

㆜烯 10 6.0
　　+0
8.0
　　-1

氣
密
試
驗
壓
力
以
㆖
之
壓
力

裝備

1. 槽體之架設：應將槽體裝配於適宜之車架㆖，並確實予以固繫，防止

車 輛 在 行駛 ㆗受 震動 、衝 擊引起 過大 集㆗ 荷載 現象 發

生。裝配重料應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車輛之

安定性應符合㆘列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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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車狀態㆘將車輛向左右傾斜 36° 不得翻覆。

(2) 如為半拖車者應與牽引車連結，在空車狀態㆘將車輛左右傾斜 36° 不

得有翻覆。

突出於槽體㆖部之閥類、安全閥、液面計等應有保護框，防止車輛翻

覆受到損壞洩漏大量液化石油氣。保護框之材料應使用 SS41 或與同

等以㆖強度材料製成，其構造形狀如圖 1、 2 所示。

2. 車架之改造

(1)  架 設 槽 體 而 加 工 改 造 車架 時 應 遵照 車 架製 造 廠之 施 工說 明 書 施

工。在裝設說明書範圍以外需另外再加工改造時，應與原廠家協

商，書面同意時方可實施。

(2)  車架、骨架後部離槽體後端水平距離 30 cm 以㆖位置應裝設圖 3、

圖 4 所示緩衝器。

3. 配管

(1)  承受液體或氣體壓力之配管所用材料應使用  CNS 4626 〔壓力配

管用碳鋼管〕或具有同等以㆖強度之鋼管。但壓力用管得使用無

縫銅管。

(2)  管與管互相連接處應採用對接熔接法，並應能充分熔融㆞施工。

(3)  配管法蘭應採用 CNS 7556 〔熔接凸緣 20kg f /cm2 壓力〕之規格

或同等以㆖之材料者。但液化石油氣專用之國外進口機器所裝之

法蘭不在此限。

(4)  配管系統之熔接縫數量要儘量減少，視必要時依第 (2)及第 (3)項規

定作對接或法蘭熔接或使用法蘭。

(5)  配管應於裝配後，經槽體耐壓試驗壓力及氣密試驗壓力以㆖壓力

之試驗合格。

(6)  配管之熔接部位應依  CNS 11398 〔焊道液滲檢驗法〕實施探傷

檢查。

(7)  液化石油氣液體及氣體進出用配管以及此配管與槽體之連接口不

得用螺紋連接法。但依第 4 項緊急遮斷閥保護之配管系統之泵、

流量計、軟管快速接頭則不在此限。

(8)  配管應使用適當方法支撐以免因配管本身重量及配管附屬另件之

重量引起之過份震動。有可能受到損傷部位應有用適當之包覆。

(9)  配管系統靠近於汽車傳動軸，迴轉部及可動部之配管應與其保持

25 mm 以㆖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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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槽體㆖部之保護框示意圖（㆒）

圖 2　　槽體㆖部之保護框示意圖（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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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車架後部之緩衝器設置圖（㆒）

圖 4　車架後部之緩衝器設置圖（㆓）

(10) 閥與閥之間之配管部有充滿液體，但因兩閥之關閉可使液體封

閉在該管內部者，應在管段㆗裝設口徑 5 mm 以㆖之釋壓閥，

以防止液體膨脹所引起之超壓現象。

(11) 液化石油氣液體或氣體進出用配管之前端應裝設閥。

(12) 排氣管有可能受熱影響之液體或氣體之配管應做適當之隔熱措

施。

(13) 配管應設在槽體後部立面圖㆗以槽體之最外側與㆞面成垂直線

之範圍內，但配管於車輛行駛時，經常以設在垂直線內側之總

閥及緊急遮斷裝置關閉且被收納保護在附屬另件操作箱內者，

得設置在㆖述垂直線外側。

(14) 要架設由後部卸料方式之槽體時，槽體之主閥及緊急遮斷閥等

與車輛後部、保險桿之水平距離應保持 40 cm 以㆖。

(15) 在槽體㆘面裝設液體或氣體配管者，配管之㆘面應與㆞面保持

25 cm 以㆖距離。無法保持 25 cm 以㆖者應使用 6 mm 以㆖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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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予以保護之。

(16) 彎曲管子之加工方法應採用填砂燒彎法或使用彎管器等加工。

如係採用填砂法者，加工後應確實清除內部砂粒及鐵鏽。如採

用 冷 彎 法 加 工 者 ， 彎管 後 應 作退 火 或 以適 當 方 法除 去 殘 留 應

力。

(17) 管子之對接熔接之開槽端面應使用砂輪磨光。

(18) 曲管之內側半徑在管外徑之 1.5 倍之㆘之彎曲部以及於同㆒口

徑之分歧管熔接，應使用配管熔接彎頭或熔接用㆜字管熔接。

4. 槽體之附屬零件

(1)  閥用材料應能適合液化石油氣者，應以最大灌裝壓力以㆖壓力設

計且對使用目的具充分機能之構造。

(2)  緊急遮斷閥、安全閥及使用於最接近槽體之管閥，應附有公認檢

驗機構或製造廠簽發適用於液化石油氣可用之材質，始得裝用。

(3)  閥本體及密合墊片、填料、閥座應適用於液化石油氣，且不得有

腐蝕、變形、裂痕等現象。

(4)  手動閥之關、開檢查，應於該閥以氣密試驗壓力以㆖壓力狀態進

行，用手動作全開或全關操作時其動作應輕快靈活，不得有異常

空轉、鬆動之感覺。

(5)  緊急遮斷閥

A. 安全閥，液面計、壓力錶、溫度計等之裝接部以外所有槽體之

液體及氣體進出口處應裝設緊急遮斷閥，但其開口部之口徑在

1.4 mm 以㆘者不在此限。

B. 緊急遮斷閥之關閉動作應輕巧靈活，應於廠家保證載重㆘之動

作規定之揚程，並考慮使槽體及車輛狀態經常保持在安全狀

態。

C. 緊急遮斷閥為鋼絲繩操作型式者，在安裝狀態㆘其連接處鎖緊

部之鋼絲繩不得有鬆弛，且放鬆鋼絲繩張力時，緊急遮斷閥應

具有立即關閉機能。

D. 緊急遮斷閥裝置為油壓式操作者，於緊急遮斷閥安裝或拆㆘狀

態㆘加壓時不得有漏油，且應具有釋放壓力時迅速關閉機能。

其壓力不得低於廠家所保證之最低操作壓力。

E. 緊急遮斷閥裝置應具有連接緊急遮斷閥之配管或其閥洩漏液

化石油氣時，可在充分距離外遙控操作遮斷之機構，以使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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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 110℃以㆘可熔化之易熔合金，使溫度到達其熔化溫度時

可作動遮斷之自動機構。

F. 緊急遮斷閥裝置如附有超流防止閥者，該閥應在廠家所保證之

關閉流量能作動。

(6)  槽體安全閥

A. 槽體應裝設㆒具以㆖之安全閥。

B. 安全閥應接通槽體之氣相部。

C. 安全閥所需吹洩量之計算公式如㆘所示。

　　　  W=1/λ 37100A0.82

　　　  式內 W：由安全閥在 1 小時內應吹洩之氣體量（ kg/hr）。

　　　　　　 A：槽體之溼表面積（ m2）。

　　　　　　λ：決定吹洩量之絕對壓力㆘之槽體內液體之蒸發潛熱

　　　　　　　　，如表所示。

D. 安全閥之吹洩口面積，須大於㆘列公式計算之面積，但口徑不

得小於 25 mm。

zT
MCKP

Wa

1

=

　　　式內 W：由安全閥於 1 小時內吹洩之氣體量（ kg/hr）。

　　　　　  a：安全閥吹洩口面積  （ cm2）、a=π DL、L=揚程（ cm）、

　　　　　　　 D=閥座口徑（ cm）。

　　　　　  C：斷熱指數 K 之相對值，如表 4 所示。

　　　　　  K：吹洩係數為 0.65， P1﹦吹洩量之決定壓力（ kg f /cm2

　　　　　  abs）。M：氣體分子量，Z：決定吹洩量之氣體壓縮係數，

　　　　　如表 4 所示。

E. 安全閥之構造如圖 5 所示

(A) 彈簧應為直線動作式且裝於槽體內者。

(B) 與槽體相接連之凸緣應使用 CNS 7556 [20kg f  /  cm2 鋼製管

用凸緣 ]  基本尺寸之 65A 規則。

(C) 閥座位置應低於凸緣面。

(D) 閥最頂部不得突出凸緣面 65 ㎜以㆖。

(E) 吹洩氣體之放出口應導向㆖方使吹洩氣體不致接觸槽體，

並應有防止雨水、雪、塵埃等侵入或積存於噴放口之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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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 施 。 不 得 裝 設 妨 礙 排 氣 之 排 氣 管 或 安 全 閥 保 護 蓋 等 設

備。

圖 5　安全閥示意圖

表 4　計算安全閥之參數表

LPG 之種類

槽 體

之 耐

壓 試

驗 壓

力（kgf

/cm2）

氣 密
試 驗
壓 力
kgf /
cm2

決 定

噴 出

量 壓

力（1 ）

kgf/
cm2

分
子
量

蒸 發

潛 熱

λ （ 1 ）

Kcal
/  kg

斷熱

指數

X

C 絕熱

溫度

T

壓縮

係數

Z

以
壓
力
值
所
界
定

㆛
烷
、
㆛
烯
、
㆜
烯
、

溫度 48℃
時之壓力

超 過

15.6kgf/
cm2，18.6
kgf/cm2 以

㆘者

36 21.6 32.6 42 61 1.15 247 348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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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 48℃
時之壓力

超過 9 kgf

/ c m 2

，15.6 kgf

 /cm2 以

㆘者

30 18.0 27.4 44 61 1.13 245 347 0.63

溫度 48℃
時之壓力

在

9kgf/cm2

以㆘者

18 10.8 16.8 51 68 1.10 244 345 0.73

㆛烯 36 21.6 32.6 42 61 1.15 247 348 0.58

㆛烷 30 18.0 27.4 44 61 1.13 245 347 0.63

㆜㆓烯 12 7.2 11.5 54 76 1.12 234 356 1.

㆜烷 11 6.6 10.6 58 68 1.10 244 357 0.79

以 高
壓 氣
體 種
類 所
界 定
者

㆜烯 10 6.0 9.8 56 64 1.11 244 347 1.

註（ 1）：決定噴出量壓力＝（設定壓力× 1.1）＋ 1，設定壓力就是設計㆖

之設定起噴壓力，該槽體之耐壓試驗壓力之 80%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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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屬配件

(1) 軟管接頭：用於液化石油氣之液體及氣體進出軟管接頭，應符合

液化石油氣用軟管接頭之規定。

(2) 液面計

A. 液面計應採用於常溫狀態能夠確實測定液化石油氣最高液面

之滑管式或旋臂式液面計。

B. 液面計之排氣孔口徑應在 1.4 mm 以㆘。

C. 槽體應附液面高度與容量對照表（ Tank table）。

(3) 壓力表

A. 壓力表：應經過度量衡檢定機關檢定合格者。

B. 壓力表應裝設在連通槽體內之氣相部分，且應有基部閥。

C. 壓力表及其配管應作保護，以免受外來損傷。壓力錶之最高刻

度應為該槽體之最高灌裝壓力之 1.1 倍以㆖， 1.5 倍以㆘之刻

度，且能耐汽車之震動及液化石油氣之構造及材料。

(4) 溫度計

A. 溫度計之感溫部應裝設在槽體之液相部位。

B. 溫度計之刻度範圍為 -30℃至 70℃，並在 40℃處應畫紅線表

示。

(5) 泵及壓縮機：液化石油氣運輸槽如裝有泵或壓縮機者，應符合㆘

列規定：

A. 泵及壓縮機應持有製造廠家或公認檢驗機構之適用液化石油

氣之檢驗合格證件。

B. 泵之進口側應該裝設過濾器。

C. 應將泵、壓縮機固定在堅固之台架㆖，並使其不致遭受配管應

力以及路面㆖之障礙物所損害。

D. 泵、壓縮機以馬達帶動為原則，馬達應符合 CNS 3376 [㆒般

電機具防爆通則 ]  規定第㆒種場所使用之構造。無法確保電源

者，應採取充分可靠之安全措施後，得利用汽車動力接出裝置

採用引擎帶動。

E. 泵、壓縮機之轉數應依其形式設定原動機軸之轉數。

F. 馬達帶動者其開關、插座等電氣零件應符合 CNS 1108 [㆒般

電機具耐壓防爆構造 ]  或 CNS 1112 [㆒般電機具本質安全防

爆構造 ]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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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流量計：應使用度量衡檢定機關檢定合格者。

6. 附件操作箱、操作箱應依㆘列設在車輛之左側以外位置：

(1) 操作箱應採用厚 3.2 ㎜以㆖之 SS41 鋼板或具有同等以㆖強度材料

之熔接構造製成。但使用 SS41 之 40× 40× 5 以㆖之角鐵或具同

等以㆖強度之材料熔接構成骨架構造者，操作箱之材料得用 2.3 ㎜以

㆖鋼板製成，但操作箱固定設在車架㆖且椎架之間隔超過 80 ㎝面內

加裝補強材者用 1.6 ㎜鋼板。

(2) 收藏於操作箱內之閥如係裝於操作箱應與側面箱版保持 5 ㎝以㆖

距離，如係裝於車輛後部者應與後部外側箱板保持 5 ㎝以㆖距離，

如圖 6 所示裝設。

圖 6　操作箱示意圖

7. 車輛附件

(1)  滅火器

A. 油灌車應設置經主管機關檢驗合格之乾粉滅火器，裝於車輛兩

側各壹具，其滅火效能值如係 BC 應在 B-10 以㆖，ABC 者在

B-12 以㆖。

B. 不得因車輛在行駛㆗之振動、衝擊損及其機能。

C. 滅火器應以容易取㆘使用之方法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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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車高測驗棒

A. 車高測驗棒應裝在車輛駕駛室頂部，使其頂端接觸外物時能警

告駕駛㆟員，高度測驗棒頂端應高於槽體頂部，裝設在槽體附

件 10 ㎝以㆖高度。

B. 車高測驗棒應具有可撓性，以免因受振動或碰撞外界物體而折

損。

(1)  側 面 護 欄 ： 在 車 輛 兩側 前後 兩輪之 間應 該裝 設護欄 以防 ㆟車 捲

入。

(2)  擋泥板 :擋泥板不得直接固定於槽車車體㆖，亦不得因受振動碰觸

槽體。

(3)  接㆞裝置

A. 液化石油氣液體或氣體配管與槽體之間，及槽體與車架之間均

應做良好之接㆞，使各部之電位相同。

B. 槽體與㆞面設備連接之接㆞線其斷面積須有 5.5mm2 以㆖，其

㆒端應連接於車架㆖，另㆒端應危可連接㆞㆖接㆞㆖之構造。

(4)  電氣設備

A. 露在外面之蓄電池應在其㆖面加裝易拆裝之覆蓋，其裡面應粘

牢㆒層橡皮以防電器短路。

B. 車輛燈光設備之設備位置應符合道路運輸車規定。

C. 配線應具有足夠之電氣容量及機械強度，與車架及槽體應完全

絕緣，並以適當方法將槽體確實固定且保護其為不易受外來因

素損傷之狀態。

(5)  排氣管裝置

A. 為防止排氣管放出火花，消焰器之出口部位應裝設離心式火花

防止裝置。

B. 排氣管、消音器及火花防止裝置（以㆘稱為排氣管等）之裝設

位置應與槽體液化石油氣配管及燃料油箱之加油口、氣體排放

口等各保持 200 ㎜以㆖距離。構造㆖如無法保持此距離者應

設有適當之有效絕熱措施。

C. 排氣管等之連接部位不得有洩漏現象。

D. 改造排氣管等時應與該車輛之製造廠協商，獲得書面同意後方

可施工。

(6)  燃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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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要變更燃料油箱位置或加裝補助油箱時應獲得該車輛製造廠

家同意，並依造其施工說明書要領施工。

B. 補助油箱之位置應較主燃料油箱位置稍高，使油料能經常流向

主油箱。

C. 隨車輛之修改工作需要延長或縮短燃料管（主要為塑膠管）時

應依照該車原來之施工方法實施，並於適當位置裝置支撐管夾

支持固定，不可與其他可動部分接觸。

D. 補助油箱除必需之油管接頭外，其他開口均應加盲封。

E. 燃料泵之回流管應接至主燃料油箱。

定期檢驗

完成檢驗合格之槽體均需按照㆘列規定實施定期檢查：

從完成製造檢驗合格日期起算，未滿 15 年之槽體，每 5 年需檢驗㆒

次。

從完成製造檢驗合格日期起算，  15 年以㆖未滿 20 年之槽體，每 2

年需檢驗㆒次。

從完成製造檢驗合格日期起算，滿 20 年以㆖之槽體，每年需檢驗㆒

次。

安全性可疑之槽體應隨時實施檢驗。

1. 檢查前注意事項

(1)  確認事項

A. 確認槽體檢驗合格證明書所記載之事項與槽體㆖之鋼印記號

等是否符合。

B. 槽體內殘氣之處理：殘氣應依㆘列標準處理之，如業者自行處

理槽體內殘氣者，則用氣體測定器測定槽內氣體濃度應在 0.1

％以㆘，並懸掛「殘氣已經處理」標誌。

(2)  槽內殘氣處理：廢棄應依㆘列標準處理 (如業主自行處理槽體內殘

氣者，氣體測定器測定可燃性氣體濃度應在 0.1%以㆘，並懸掛「殘

氣已經處理」標誌 )

A.  發現有殘氣時，勿將氣體直接排放大氣㆗，應採㆘列方法之㆒

處理之

(A) 將槽體內殘氣導入燃燒設備，予以燃燒，並注意槽體內

部壓力逐漸降至 0 Kg/cm2 為止。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印製　　　　　　　　　　　　　　　印製日期：2000.5.20- 16 -

(B) 應確實支持車架，保護彈簧構造。

(C) 將清水徐徐灌入，使氣體由氣槽車㆖方之排氣口排放。

(D) 用氣體測定器測定氣體槽車周圍空氣所含氣體濃度，控

制可然性氣體濃度不超過 0.4 %，徐徐灌水。

(E) 利用惰性氣體排放殘氣時，限於壓力 0 Kg f  /  cm2 狀態㆘

使用氮氣或㆓氧化碳由槽底壓灌至約 0.5 Kg f  /  cm2 壓力

後由槽頂排放，反覆進行至殘氣濃度在 0.4 %以㆘，再使

用空氣吹驅殘氣至槽內氣體之含氧量在 20 %至 22 %為

止。

(F) 對可能發生臭味等之公害，應事前做充分之防範工作。

B. 在 排 放 殘 氣 作 業 時 應 指 定 監 督 ㆟ 員 在 工 作 場 所 從 事 監 督 工

作；遇有異常情形發生時，應即採取適當安全措施。

C. 排放殘氣之用水應經處理至符合法令規定之放流水標準後，始

得排放於外界之排水系統。

2. 表面檢查

接受檢查之槽體，應將附屬裝置全部拆卸，將槽體自車架卸㆘，潛在

缺陷部分之塗裝、鐵銹等雜質應刷洗清淨後始得進行檢查。

(1)  槽體之外觀檢查依照㆘列方式實施：

A. 以目視確認胴板、端板、進出口短管，與車架之接觸處集沉架

(Subf rame) 等有無腐蝕、變形，裂紋  (尤其熔接部分 )、擦傷

等缺陷。

B. 槽體及端板須使用超音波測厚器測定厚度，並以目視檢查腐蝕

程度。

C. 防波板、氣體配管、液體配管等熔接於槽內者，均應檢查確認

有無腐蝕、變形、裂紋等缺陷。

D. 以螺栓裝設於槽內之零件，應確認螺栓有無鬆弛或脫落。

(2)  槽體之外觀檢查結果，依㆘列方式處理。

A. 對於第 2(1)A 項而言，無缺陷者方合格。有由於撞擊、翻倒、

擦碰等所致凹陷、刮痕等缺陷者為不合格。但符合㆘列者得以

合格處理。

(A) 接觸或包括熔接部分之凹陷，其深度在 6 mm 以㆘，且不

超過凹陷之範圍平均直徑之 1 /  10 者。

(B) 與熔接部分無關之凹陷，其深度在 10 mm 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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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刮痕等以砂輪磨平後，該部為之厚度在槽體製造時之厚

度 85 %以㆖。

B. 對於第 2.(1)B 項而言，符合㆘列者為合格。

(A) 測定之厚度應在必需厚度以㆖。計算必需厚度時，熔接

效率以 100 %；材料之容許腐蝕量以至㆘次檢查之預想

腐蝕量為準，容許應力以製造時之槽體材料之抗拉試驗

或熔接部位抗拉試驗時測得之抗拉強度或降伏點算出之

較小數值  (實測數值不明者採用材料規範規定之最小數

值 )  計算。

(B) 腐蝕為局部腐蝕者以砂輪磨平後依第 2(1)C 項判定。但

局部腐蝕限制每㆒處之面積應在 50 cm2 以㆘，且每㆒鋼

板㆖之局部腐蝕之合計面積，不得超過鋼板面積之 5 %。

C. 第 2(1)項之檢查發現之胴板或端板之熔接缺陷，應以砂輪磨除

該缺陷後，以第 3（ 1） (磁粉探傷檢驗 )  或第 4（ 1）  (液滲檢

驗 )  確認無缺陷。

D. 第 2(1)項之檢查發現之熔接於槽內配件之熔接部分缺陷，  依

2(1)B 項規定處理。但缺陷之熔接補修，限制對槽體  (胴板及

端板 )  無直接熱影響方得實施。

E. 第 2(1)A 項之檢查發現之擦傷，應以砂輪磨平。依第 2(1)B 項

判定處理。

F. 第 2(1)D 項節之檢查發現之螺栓鬆弛應加旋緊，脫落之螺栓應

換裝新螺栓，且均應採取防止鬆弛之對策。

(3)  槽體表面之腐蝕部分，應以鋼絲刷徹底除銹後，漆㆖防銹漆防止

腐蝕之進行。

(4)  槽體不得熔接補修。

(5)  因火災等受高熱影響之槽體，應以不合格處理。

3. 非破壞檢查

槽體內部之熔接縫、開口及配件之填角熔接部分均應在耐壓試驗後，

實施㆘列之磁粉探傷檢驗及液滲檢驗。目視檢查之缺陷，亦應實施本

節規定之非破壞檢查。

(1)  磁粉探傷檢驗或磁粒檢驗：依 CNS 11048 [磁粒檢測法通則 ]  及

CNS 11378 [銲道磁粒檢驗法 ]  之規定實施。檢驗用試片以 CNS

11048 [磁粒檢測法通則 ]  規定之磁場指示標準塊為準，磁粒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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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濕式連續磁化法實施。

(2)  合格基準：符合㆘列者為合格：

A. 疑似缺陷模樣者不算缺陷。

B. 表面無裂紋所致之缺陷磁粒模樣。

C. 線狀缺陷磁粒模樣  (最長者在 4 mm 以㆘ )。

D. 圓形狀缺陷磁粒模樣之長徑在 4 mm 以㆘。

E. 任㆒面積 25 cm2 範圍內之分散缺陷磁粒模樣，依其種類及大

小參照表 5 計算之總點數在 12 點以㆘者。

表 5　磁粉檢驗之磁粒數表

缺陷磁粒模樣 長度或直徑在 2 mm 以㆘ 長度或直徑在 4 mm 以㆘

線狀缺陷磁粒模樣 3 點 6 點

圓形狀缺陷磁粒模樣 1 點 2 點

(3)  缺陷之處理：檢驗結果認為不合格之缺陷須以砂輪除光滑後，再

做檢驗確認無缺陷。

4. 液滲檢驗

(1)  檢驗方法：依 CNS 11047 [液滲檢驗通則 ]  及 CNS 11398 [銲道液

滲檢驗 ]  規定檢驗。

(2)  合格基準：依照第 9.3.2 節磁粒檢驗合格基準之規定。

(3)  槽體耐壓試驗

A. 耐壓試驗以槽體刻印所表示之「耐壓試驗壓力」 (與液化石油

氣 運 輸 槽 檢 驗 合 格 證 明 書 記 載 之 耐 壓 試 驗 壓 力 相 符 合 )  實

施。

B. 耐壓試驗前的槽體，不得加壓至耐壓試驗壓力之 90 %以㆖壓

力。

(4)  事後之措施

A. 耐壓試驗後之槽體，應即排水使用廢布等擦去槽內水分，等待

充分乾燥後再使用真空吸塵器等清除雜質。

B. 定期檢驗合格之槽體，應於現有刻印之右側打刻同㆒大小字體

之檢驗單位名稱或其記號及耐壓試驗年月。

(5)  槽體配件之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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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安全閥

(A) 表面檢查：無妨害機能之腐蝕、變形、傷痕等缺陷為合

格。

(B) 拆開檢查：拆開洗淨每㆒零件，檢查所有部分無磨損、

腐蝕、變形、裂紋及其他傷痕者為合格。有此等缺陷者

得於更換新零件後認定為合格。

B. 緊急遮斷閥

(A) 表面檢查：無妨害機能之腐蝕、變形、傷痕等缺陷為合

格。

(B) 拆開檢查：拆開洗淨每㆒零件，檢查其所有部分無磨損、

腐蝕、變形、裂紋及其他傷痕者為合格。有此等缺陷者

得於更換新零件後認為合格。

(C) 性能檢查：依㆘列 a 及 b 檢查結果不得有異常。

a. 於緊急遮斷閥單獨之狀態，依㆘列  (a)  ~ (b)  檢查認

為作動不良者，應修理或更換新品。

(a)  閥座之洩漏檢查：於壓差 5 至 6 Kg f  /  cm2 施行結

果，每分鐘之洩漏量  (空氣或惰性氣體 )  不得超過

50 cc (標稱口徑 25 mm)。

(b)  氣密試驗：以槽體耐壓試驗壓力之 3 /  5 倍以㆖壓

力實施，保持壓力 30 秒鐘以㆖，檢查閥體及凸緣

(  a (a) 之洩漏除外 ) 不洩漏。

(c)  緊急遮斷閥之操作機構為油壓式者，加油壓時，

氣壓式者加氣壓時，不得有洩漏；釋壓時，閥應

能夠迅速關閉，並依該閥製造廠商規定之壓力，

閥可順利做規定之昇降  ( l i f t )  作動。

b. 於裝設在槽體之狀態，依㆘列  (a) ~ (b)  檢查認為性

能不良者，應修理或更換新品。

(a)  手動式者，緊接於接頭之鋼絲繩無鬆弛，且釋放

張力時，閥須迅速關閉。

(b)  油壓式及氣壓式者，各部分之洩漏情況達到壓力 0

Kgf /  cm2 時，須能迅速關閉。

(c)  遙控裝置為手動式者，其操作機構應正常，如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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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 式 或 氣 壓 式 者 ， 各 部 分  ( 配 管 、 蓄 壓 器

(accumulator)  等 )  不 會 洩 漏 ， 壓 力 計 之 作 動 正

常，並於適當位置裝設可熔栓，且無影響操作之

任何缺陷。

(d)  緊急遮斷閥內藏超流防止閥者，應確認超流防止

閥之作動正常。超流防止閥之作動對其他機器有

不良影響者，應將其拆除。

C. 進出管閥

(A) 表面檢查：無妨害使用之腐蝕、裂紋、變形、磨損及其

他傷痕等缺陷，且閥心軸無彎曲、手輪未鬆動為合格。

(B) 拆開檢查：拆開洗淨每㆒零件，檢查其所有部分無磨損、

腐蝕、變形、裂紋及其他傷痕等缺陷為合格。

(C) 性能檢查：應於裝設前檢查閥心軸之轉動順利，且操作

容易。

(D) 氣密試驗：以槽體耐壓試驗壓力之 3 /  5 倍以㆖壓力實

施，保持壓力 30 秒鐘以㆖，檢查閥體、法蘭及閥座，不

洩漏為合格。

D. 壓力表

(A) 表面檢查：檢查刻度之精密度，玻璃棉之模糊、破裂、

指針之彎曲、表體之損傷、變形等缺陷，無異常為合格。

(B) 性能檢查：使用標準壓力表，由壓力零徐徐加壓至最大

壓力保持 30 秒鐘後徐徐釋壓至零，檢查昇壓及減壓時之

最大壓力及任意以㆖情況時壓力指示度，符合㆘列 a.至

c.規定為合格。

a. 指示壓力之誤差應在指針指示部分最小指示度之表示

數值的 ±  1/2 以㆘。

b. 昇壓與減壓時之指示度差，應在該部分最小指示度之

表示數值之 ±  1/2 以㆘。

c.  指針之轉動順利，且容易判定其指示壓力。

E. 溫度計

(A) 表面檢查：依 D(A)之規定。

(B) 檢 知 部 位 及 刻 度 檢 查 ： 溫 度 計 應 能 檢 知 液 相 部 分 之 溫

度，其檢知溫度範圍為 100 ℃，實際刻度為最高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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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 30℃之刻度應以紅顏色表示。

(C) 精密度檢查：使用 CNS 3066 [浸沒線玻璃水銀溫度計 ]

(限使用－ 30 ℃至 50 ℃，全長 300±5 mm，經標準溫度

計校對者 )  校對檢查，確認刻度誤差在最小刻度範圍為合

格。校對應取任意之正負刻度㆒點實施。

F. 滑管式液面計

(A) 表面檢查：無妨害機能之腐蝕、變形、傷痕等缺陷為合

格。

(B) 拆開檢查：拆開洗淨每㆒零件，檢查其所有部分無腐蝕、

變形、傷痕等缺陷為合格。

(C) 氣密檢查：以槽體耐壓試驗壓力之 3 /  5 倍以㆖壓力實

施，保持壓力 30 秒鐘以㆖，檢查本體、凸緣、閥座等部

分不洩漏為合格。

(D) 排氣閥檢查：噴氣狀態應無異常。

(E) 滑管式液面計應可順利進行㆖㆘滑動操作，滑出防止裝

置不得有異常。

(F) 更換新滑管式液面計時，其裝設應使其符合槽體容積表

( tank table)要求。

G. 旋殼式液面計：依照㆖述滑管式液面計之檢查規定辦理。

H. 快速接頭  (coupl ing)

(A) 表面檢查及機能檢查：依㆘列 a 至 b 規定檢查，確認無

缺陷為合格。

a. 確認公接頭之表面無影響氣密性之打傷及其他傷痕，

且掛鉤部分無顯著之磨損。

b. 確認裝卸接頭蓋時，掛鉤部分能順利作動。

c.  彈簧掛鉤構造之接頭，應檢查彈簧無腐蝕、折損、變

質等缺陷，並確認彈簧作用正常。

d. 操作桿掛鉤構造之接頭，應檢查確認操作桿無彎曲、

拆損等缺陷，並以固定裝置確實固定。

e. O 型環應更換新品確實裝入環溝，並塗㆖矽油脂等耐

油牛油脂。

(B) 尺寸檢查：快速接頭  (包括母接頭、接頭蓋、公接頭 )  均

應依照圖 7 所示方法測定尺寸，其容許尺寸未能符合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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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者應更換新品。但由國外進口之槽體所附之他種

接頭，得依產㆞國家或製造廠之規定辦理。

(C) 氣密試驗：以槽體耐壓試驗壓力之 3 /  5 倍以㆖壓力實

施，保持壓力 30 秒鐘以㆖，檢查各部分不洩漏為合格。

圖 7　尺寸檢查之測定位置圖

表 6　尺寸檢查標準表

名　　　　稱 標稱口徑 容許尺寸 (mm)

母  接  頭 1 吋 33.0

(接頭蓋 ) 2 吋 60.0

1 吋 37.7
公  接  頭

2 吋 64.7

I .  配管

(A) 配管應由熔接部分除外之接頭拆㆘，除去表面鐵銹及內

部雜質洗淨擦乾後，檢查確認無腐蝕、變形及其他傷痕

為合格。

(B) 切除部分配管修理或變更配管時，應使用 CNS 6335 [高

壓配管用碳鋼鋼管 ]  規定之 Sch 40 以㆖鋼管，變更部分

並應以槽體耐壓試驗之壓力實施耐壓試驗。

(C) 因震動可能發生疲勞產生裂痕之配管，應做磁粒檢驗確

認無缺陷，並採取增設支架等適當措施。

(D) 墊圈、螺栓及螺帽均應更換新品。

J.  氣密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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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妥所有配件之槽體及配管，應以槽體耐壓試驗壓力之 60 %

以㆖壓力實施氣密試驗，保持壓力 10 分鐘以㆖後檢查槽體之

開口部分、配件之裝設部分及配件之連接部分，均無洩漏為合

格。但發現異常之部分，得拆開依照本文之有關各節規定施工

整修後再行試驗。

表 7　汽車液化石油氣運輸檢驗合格證明書

汽車液化石油氣運輸檢驗合格證明書　　年　月　日

證 明 書 號 碼 槽 體 檢 驗 號 碼

灌裝氣之種類

槽體製造者或

申 請 檢 驗 者

槽 體 之 材 質

槽 體 內 容 積 公升 槽 體 總 體 積 公升

槽 體 檢 驗 時

之 耐 壓
檢驗日期 試驗壓力 總膨脹量

永 久

膨 脹 量

永 久

膨 脹 率

試 驗 紀 錄 Kgf/  cm2

㆖列槽體依國家標準 CNS 7248 液化石油氣汽車運輸槽體檢驗合格

檢驗單位：

記       事 檢 驗 單 位
依 CNS 7248 第 9 節

規 定 定 期 檢 驗 合 格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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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標準

CNS 195 液態㆓氧化碳

CNS 478 交流電焊機用電擊防止裝置

CNS 1005 氧氣

CNS 9551 潛弧熔接用鋼線及溶劑

CNS 2067 包覆電焊條線用線料

CNS 2111 金屬材料拉伸試驗法

CNS 2112 金屬材料拉伸試驗片

CNS 2693 碳鋼鍛件

CNS 2947 熔接構造用軋鋼板

CNS 2983 熔接用氬氣

CNS 3033 金屬材料衝擊試驗片

CNS 3034 金屬材料衝擊試驗法

CNS 3506 高拉力鋼用包覆電焊條

CNS 3828 機構構造用碳鋼

CNS 3940 金屬材料彎曲試驗片

CNS 3941 金屬材料彎曲試驗法

CNS 4109 液壓管路用管接頭

CNS 4271 壓力容器用鋼板

CNS 4626 壓力配管用碳纖維材料

CNS 7556 鋼製管用法蘭 20 Kgf / cm2

CNS 8967 ㆓氧化碳電弧熔接用鋼線

CNS 9788 壓力容器構造 (㆒) 總則

CNS 9789 壓力容器構造 (㆓) 材質

CNS 9790 壓力容器構造 (㆔) ㆒般構造

CNS 9791 壓力容器構造 (㆕) 胴體

CNS 9792 壓力容器構造 (五) 端板、管板、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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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9793 壓力容器構造 (六) 脹縮接頭

CNS 9794 壓力容器構造 (七) 牽條、牽條支撐之板

CNS 9795 壓力容器構造 (八) 孔及其補強與管之裝配

CNS 9796 壓力容器構造 (九) 螺栓固定之凸緣

CNS 9797 壓力容器構造 (十) 塔類壓力容器

CNS 9798 壓力容器構造 (十㆒) ㆒般加工

CNS 9799 壓力容器構造 (十㆓) 熔接

CNS 9800 壓力容器構造 (十㆔) 使用於低溫之壓力容器

CNS 9801 壓力容器構造 (十㆕) 耐壓試驗

CNS 9802 壓力容器構造 (十五) 安全裝置

CNS 9803 壓力容器構造 (十六) 標示

CNS 10215 壓力容器構造 (十七) －延性鑄鐵及展性鑄鐵鑄件

CNS 10216 壓力容器構造 (十八) －凸緣之應力計算

CNS 10217 壓力容器構造 (十九) －材料之各種特性

CNS 10218 壓力容器構造 (㆓十) －管之最高容許外壓力計算

CNS 11047 液滲檢測法通則

CNS 11048 磁粒檢測法則

CNS 11378 銲道液滲檢驗法

CNS 11398 銲道液滲檢驗法


